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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一○○號解釋（52.2.27.）

【解釋文】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項（現行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及

第二百六十四條（現行法第三百十六條）所定股東會之出席股東人數

與表決權數，均係指所需之最低額而言。如公司訂立章程，規定股東出

席人數及表決權數較法定所需之最低額為高時，自非法所不許。

【解釋理由書】

查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股份

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及出席股東過半數之同意，第二百六十

四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股份總數四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出席及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均係對股東出席人數及表決權數僅限

定其最低額，而於最低額之提高並無限制，故公司如訂立章程規定股東

會股東出席人數及表決權數較法定所需最低額為高時，自非法所不許。

釋字第一○一號解釋（52.5.22.）

【解釋文】

本院釋字第九十二號解釋，所稱公營事業機關代表民股之董事、

監察人，應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者，係指有俸給之人而言。

【解釋理由書】

查公營事業機關代表民股之董事監察人，既係公營事業機關之服

務人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自應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

用。惟該條係以公營事業機關受有俸給之服務人員為限，如代表民股之

董事監察人，未受有俸給者，自無該法之適用。本院釋字第九十二號解

釋，應予補充說明。

釋字第一○二號解釋（52.8.14.）

【解釋文】




